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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要求
（一）辖区内具有代表性、可推广性、示范引领性强的智慧农业项目，申报主体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申报主体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无违法经营行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名单，近三年未发生过重大安全、质量、环境污染事故。
（三）申报项目未享受过智慧农业方面财政资金扶持。
二、申报程序
主体申报：申报主体向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提交申请，填写智慧农业项目申报表（见附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请于4月24日前将项目申报表及佐证材料（纸质版5份）、项目申报（分配）审批表（纸质版4份）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同时将电子版(word版和PDF版)发至邮箱。
荣成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推荐：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实地核查，择优推荐经营主体。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确认：根据企业申报材料和县级审核推荐情况，组织专家评审确定并对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公布经营主体名单。
地址：荣成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203，联系人：张海静，电话：7560700，邮箱：rcsnyncjxccyk@wh.shandong.cn。
附件
智慧农业项目申报表
所在区市（盖章）：               
	主体名称
	
	组织机构
代码
	
	法定
代表人
	

	企业
所在地
	

	联系人
	
	职务
	
	工作电话
	

	企业智慧农业发展基本状况
	（可附页）

	企业智慧农业所取得的成效
	（可附页）

	企业智慧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
	（可附页）




项目申报（分配）审批表
               单位：万元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或
个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电话
	

	
	
	
	注册资本
	

	
	
	
	上年度实缴税金
	

	
	单位地址
	
	信用等级
	

	项目名称
	
	拟申报（分配）金额
	

	
	
	地方财政配套要求
	

	所属区镇（街道）或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办单位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社会信用中心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财政局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1.信用等级由市社会信用中心负责填写。2.原市属企业由市工信局负责审核，其他单位或个人由所属区域行政机关或系统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如XX镇、XX部门）。3.本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或个人、主办单位、财政局、政府办存档各一份。

